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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难点在农村。农村法治教育是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涵养法治文化的关

键环节。然而，受限于地缘结构、资源配置及传播手段的长期滞后，传统农村法治教育深陷供需失衡、

效能低下的泥淖。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为这一困局提供了重塑契机。立足于技术赋能与社会结构

变迁的双重视角，阐述了人工智能给农村法治教育带来的教育范式重塑、精准化供给、沉浸式体验及跨

越数字鸿沟等四大机遇；并理性审视其在技术渗透过程中遭遇的基础设施硬约束、信息茧房与信任危机、

乡土话语主体性消解及技术伦理失范等困境。通过从基建升维、人机共生、内容转译及制度规约四个路

径，提出优化农村法治教育路径的构想，以期为数字时代的乡村法治建设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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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undation of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rule of law lie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with the 
difficulties primarily in rural areas. Rural legal education is a crucial link in enhancing rural gov-
ernance capabilities and nurturing a culture of the rule of law. However, due to long-term lags in 
geographical structure,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dissemination methods, traditional rural legal edu-
cation has been deeply mired in imbalances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as well as low efficienc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y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to reshape 
this dilemma.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technology empowerment and social structural changes, 
this paper expounds on the four major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AI to rural legal education, namely, 
the reshaping of educational paradigms, precise supply, immersive experiences, and bridging the 
digital divide. It also rationally examines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during the technological pen-
etration process, such as hard constraints on infrastructure, information silos and trust crises, the 
dissolution of local discourse subjectivity, and technological ethical misconduct. Through four paths: 
upgrading infrastructure, human-machine symbiosis, content translation, and institutional regula-
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ideas for optimizing the path of rural legal education, aiming to provide 
support for rural legal construction in the digital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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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1明确提

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深入开展

法治宣传教育，有效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法治是现代政

治文明的基石，亦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1]。乡村振兴是一个长期、复杂、系统的战略工程，法治

乡村建设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是全面推进乡村建设、保障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增强全

社会办事依法、遇事找法、化解问题靠法观念的法治保障。长期以来，我国农村法治教育主要依托线下

宣讲、法律咨询、宣传栏张贴等传统手段展开。这种“大水漫灌”式的教育模式，在极其分散的乡村地理

空间和“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中，往往陷入“最后一公里”的堵塞。法律的抽象条文与乡土社会的人情

逻辑、礼俗规范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张力，导致农民对法律的认知往往停留在“感知层”而非“认同层”，

难以内化为自觉的行为准则。 
进入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席卷全球，

深刻地解构并重构知识生产与传播的逻辑。国家明确提出要“加强人工智能在法律服务领域的应用”，

推进“智慧法治”建设。对于农村法治教育而言，人工智能绝非单纯的工具性替代，而是一场涉及供给

主体、传播范式与认知逻辑的深层变革[2]。技术不再仅仅是辅助宣讲的扩音器，而有可能成为理解乡土

语境、弥合知识鸿沟的“翻译官”。 
 

1https://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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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高度依赖算力与数据的智能系统嵌入到数字化基础仍显薄弱、文化惯习根深蒂固的农村社会时，

必然遭遇技术门槛、伦理风险与信任赤字的多重挑战。如何在智能技术与乡土逻辑之间寻找耦合点，防

止“技术乌托邦”与“技术恐惧症”的两极震荡，成为当前法学界与教育界亟待回应的时代命题。因此，

系统审视人工智能时代农村法治教育的机遇与困境，并探求其优化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人工智能时代农村法治教育的机遇 

2.1. 教育资源的泛化与范式重塑 

传统农村法治教育的核心症结在于法律资源的稀缺性与空间分布的失衡。优秀的法律宣讲员、专业

的法律文本往往高度集中于城市，农村地区长期处于“嗷嗷待哺”的被动接收状态。人工智能技术的介

入，通过构建大规模法律知识图谱与云端法律资源库，首度实现了优质法律资源的“无差别覆盖”[3]。 
更关键的是，大语言模型(LLMs)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机交互模式。过去，农民查询法律条文需要通

过复杂的搜索引擎，面临“不知如何检索”的窘境；如今，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的智能问答系统允许农民

直接使用方言或口语化表达提出问题，系统能够自动识别其真实的法律困扰，并给出精准、易懂的解答。

这不仅降低了获取法律知识的门槛，更将教育范式从“我讲你听”的单向灌输转向“你问我答”的双向

互动。知识获取的主导权开始从供给端向需求端转移，农村居民不再是被动的受教育者，而是具备了自

主学习能力的“超级个体”。 

2.2. 教育供给的精准化与差异治理 

法治意识的培育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因人施策。在一个村庄内部，留守老人、外出务工人员、乡

村小微企业主、基层村干部等不同群体对法律的需求截然不同。传统普法教育由于缺乏细粒度画像技术，

只能采用统一的海报、折页进行“一刀切”传播，效能甚微。 
人工智能通过大数据挖掘与分析，构建了“精准普法”的技术底座。依托司法行政数据、信访数据

及合规的移动互联网行为数据，算法能够对特定区域的矛盾纠纷类型进行高频次扫描，构建出动态的“区

域法治风险画像”[4]。在此基础上，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针对不同群体自动生成差异化的教育内容：针

对留守老人，自动合成防诈骗的方言广播剧；针对回乡创业青年，智能推送合同规范与知识产权保护的

短视频课程；针对村干部，则定期生成职务犯罪风险提示与依法行政的微课堂。这种“千人千面”的精

准滴灌，使得法治教育从粗放的行政管理升级为精细化的社会治理。 

2.3. 教育场景的沉浸化与认知升维 

法律条文的高度抽象性往往令文化程度有限的农村居民望而生畏。单纯依靠文字记忆，极易导致“知

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无法转化为实际的用法能力。以虚拟现实(VR)与增强现实(AR)为代表的人工智能

衍生技术，为破解这一认知鸿沟提供了“具身认知”的通道。 
枯燥的法律程序可以通过沉浸式智能技术转化为可感知、可触及的虚拟体验。比如通过 VR 技术模

拟“乡村巡回法庭”的庭审现场，让农民在虚拟空间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亲历举证、质证、辩论的全过程

之中。这种具身互动能够刺激多感官的协同，使程序正义的观念通过身体的体验内化于心。同样，针对

交通安全、安全生产等法律法规教育，可以利用 AR 技术将违规操作可能引发的虚拟灾难后果展现到现

实场景中，形成强烈的心理冲击。人工智能通过创造一个“超真实”的仿真社会情境，实现了法律认知

从“离身”的文本识记向“具身”的情境判断的进化，大幅压缩了法律理性与生活常识之间的距离。 

2.4. 技术红利的普惠与鸿沟跨越 

中国的农村地域广阔，存在大量的“空心村”和老龄化严重的“老龄村”。传统面对面的普法模式成

https://doi.org/10.12677/isl.2026.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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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极高，且难以覆盖比如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人工智能在感官延伸与无障碍交互方面的突破，可以将

技术红利转化为法治红利[5]。 
语音识别与合成技术的成熟，使得不识字或视力障碍的群体也能“听见”法律；而智能实时翻译系

统则可以打破少数民族地区或方言区的语言壁垒，将法律术语转译为农民熟悉的乡土语音。这种“感知

包容性”是传统教育手段无法比拟的。此外，基于人工智能的数字人技术可以复刻知名法学专家、金牌

调解员等的形象与思维模式，打造全天候在线的“乡村法律数字人智囊团”。对于偏远山区的农民而言，

只需要一部智能手机，就能随时与“AI 普法员”面对面。人工智能并不是简单地用数字技术替代人工，

而是通过“技术平权”，让那些被物理距离和生理机能所困的弱势群体，也能平等地站上法治社会的起

跑线。 

3. 人工智能时代农村法治教育的困境 

3.1. 基础设施的硬约束与代际鸿沟 

尽管我国农村互联网普及率逐年攀升，但“接入鸿沟”背后更深层的“使用鸿沟”与“算法鸿沟”正

日益凸显。人工智能大模型对算力、带宽和终端设备均有较高要求，而中西部不少农村地区仍处于 4G 网

络向 5G 切换的过渡期，智能设备虽能接入，却往往因卡顿、延迟导致交互体验极差，严重影响学习意愿

[6]。 
更为严峻的是，留守农村的主力军——老年群体，正面临“数字原住民”逻辑下的系统性排斥。智

能应用的界面设计往往以城市年轻用户的交互习惯为标准，对于视力退化、手指不灵活、不熟悉拼音输

入的农村老人极不友好。算法推荐机制虽然旨在精准分发，但老年用户一旦在初期表现出对娱乐内容的

偏好，算法便倾向于将其锁定在“信息茧房”中，极少主动推送法治类内容。这些群体不仅在技术上被

边缘化，更在算法逻辑中沦为“无价值”的沉默数据，导致农村法治教育陷入“精准化服务于精英化主

体”的悖论，甚至加剧了基于年龄的“数字代际获取”。 

3.2. 信息茧房与信任机制的断裂 

法治教育的根基在于信任，即群众对普法者及法律体系本身的信赖。传统乡土社会的法治传播依赖

于“熟人网络”和“乡贤权威”，村支书、调解员的人情味与威信是法律落地的重要中介。当冷冰冰的屏

幕和智能语音助手取代了面对面的拉家常，社会关系的“技术化抽离”极易引发信任危机。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黑箱效应”进一步放大了这一问题。当 AI 解答出现偏差或“幻觉”，编造出

看似专业实则错误的法条时，缺乏专业辨识能力的农民极易被误导，从而产生对法律严肃性的消解。同

时，过度依赖算法分发，会导致村民接收到的信息趋向同质化。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村庄舆论场中，如果

算法一味迎合个别不合理的传统惯习，就会在法律与非正式规范之间构建起一道“信息回音壁”，加固

了那些与法律精神相悖的村规民俗，削弱了国家法治的穿透力。算法追求的是流量与粘性，而法治教育

追求的是理性与反思，二者之间存在价值冲突。 

3.3. 乡土话语的主体性消解 

法社会学提醒我们，法律不只是写在法典中的条文，更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农村社会在长期演

进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纠纷解决话语体系，如“讲理”、“人情”、“面子”等。优秀的基层普法者往往

能将生硬的法律术语翻译成生动的乡土叙事。然而，当前的人工智能法律系统多由通用大模型微调而来，

其训练语料多源于判决文书网、法律学术库和城市社交媒体的语料，极度缺乏对农村隐性知识与逻辑机

理的深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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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导致了“技术翻译”的异化。人工智能生成的答案往往呈现出一种“法条主义”的冰冷倾向，机械

地搬运法律条文，却无法像人类调解员那样敏锐地捕捉到纠纷背后复杂的宗族矛盾、历史积怨和心理创

伤。当 AI 用标准普通话背诵法条时，它在话语体系上与村民产生了强烈的“间离感”。这种不以乡土社

会为主场域的智能教育，实质上是一种“单向度的法律导向”，试图用格式化的技术理性覆盖丰富的乡

土生活世界，极易在不经意间解构本土的纠纷调解资源，甚至引发村民对智能普法的心理排斥。 

3.4. 技术伦理的失范与责任虚化 

人工智能在赋能农村法治教育的同时，也撕开了农村地区个人信息保护的薄弱防线。精准普法的前

提是对个体数据的深度挖掘，然而，农村居民往往缺乏严格的数据安全意识，极易在“领红包”、“测运

势”等诱导下，授权非正规应用程序获取其位置、通讯录甚至通话记录。这些被采集的海量数据，一旦

经过算法对农户的经济状况、家庭矛盾甚至政治倾向进行逆向推断，便构成了严重的信息安全威胁[7]。 
更隐蔽的风险在于“数字虚构”与法律责任主体不清。当前生成式 AI 在生成法律内容时，可能会编

织出具有高度误导性的虚假案例，而对生成的错误内容，现行法律框架下对算法开发者、运营平台与内

容传播者的责任界定尚不明确。一旦农民基于 AI 给出的错误法律建议放弃了合法的诉讼时效，或采取了

错误的维权手段导致权利灭失，这份侵权的黑锅将由谁背负？当技术失误转化为现实权利受损时，缺乏

维权能力的农村居民往往成为技术试错的牺牲品。这种“责任虚化”的状态，不仅会引发个案的悲剧，

更可能在宏观层面摧毁农村社会对数字法治的期待。 

4. 人工智能时代农村法治教育的优化路径 

4.1. 数智基建的适老化升维与反哺机制构建 

消除物理鸿沟是盘活智能法治教育资源的先决条件。优化路径的第一步，必须推动农村数字基建从

“通不通”向“好不好”、“适不适”转变。政府应加大边缘计算节点在农村区域的部署，将高算力的 AI
大模型推理能力下沉至县域本地服务器，确保网络环境不佳时也能提供毫秒级的流畅交互。同时，强制

推进法治教育应用软件的“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强制界面必须采用大字体、大图标、高对比度设计，

主要功能必须支持纯语音交互与长按操作，彻底推翻以文字输入为主的交互逻辑。 
在此基础上，构建“代际数字反哺”的制度化机制。农村中小学生是天然的“数字原住民”，学校应

开设法治信息素养课程，不仅要讲禁毒、防欺凌，更要给学生布置“教爷爷奶奶用手机学法律”的特殊

家庭作业。通过反向社会化，让孙辈成为祖辈接入数字世界的“领航员”。这不仅能弥合老一代的数字

鸿沟，更能在家庭场域内实现法治话题的代际传递，将冰冷的机器指令转化为充满温情的亲情陪护，以

此构建一种“有温度”的人机交互入口。 
该路径的理想图景高度依赖基础设施投入、终端适配和代际互动的持续运转，而这些环节在实践中

均面临明显张力。 
首先，边缘计算节点的下沉部署虽能降低时延，但对经济欠发达、山地或边远农村而言，持续供电、

制冷、设备维护和专业运维人才均严重短缺，极易形成“建而难护”的摆设工程。强制推行适老化及无

障碍改造亦存在执行力难题：大量农村普法类应用由小微开发商外包制作，其改造意愿和前端开发能力

有限，最终可能仅应付式放大字号，而“纯语音交互”“长按操作”等深层交互重构难以真正落地；尤其

面对重口音、非普通话方言或表达含混的老年用户，当前语音识别准确率急剧下降，可能反而催生新的

使用挫败感。 
代际数字反哺的制度化设计同样潜伏风险。将“教爷爷奶奶用手机学法律”作为家庭作业，若缺乏

对留守儿童家庭、隔代监护无力甚至祖辈失能家庭的差别化支持，极易流于形式或加重学生心理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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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若祖辈接收的是未经验证的低质量 AI 法律内容，孙辈的“数字领航”反而可能加速错误信息的家

庭内扩散，并使老人对数字工具产生“孙辈不在就没法用”的深度依赖，无法真正形成自主使用能力。 

4.2. 人机共生的信任锚点重塑与权威重构 

修复技术带来的信任断裂，核心在于确立“人”在法治教育闭环中的绝对主体地位，走“人机共生”

之路。既不盲目推崇机器万能，也不过度敝帚自珍，而是将人工智能定位为人类普法者的“增强外脑”。 
实践中，应大力推广“线上 AI 咨询 + 线下网格员核实”的双轨验证模式。当村民通过 AI 获取法律

建议后，系统需自动生成案例编号并推送至辖区网格员或村法律顾问的终端上，由人工在 24 小时内进行

关键节点复核与电话回访确认。这一“人机双重校验机制”能最大限度筛除 AI 的幻觉谬误，将技术风险

在传导给农民之前截断。同时，要重塑普法权威的人格化载体，利用 AI 技术与乡贤、调解能手开展“数

字分身”合作。将老支书、金牌调解员的口头禅、调解话术和情感安抚逻辑进行语料训练，打造具有本

村人格特征的“AI 法律明白人”。这种带有“熟人”气息的智能体，比陌生的权威专家更能穿透心防，

实现法治话语从“陌生人宣讲”到“拟亲缘沟通”的华丽转身。 
“线上 AI 咨询 + 线下网格员核实”的双轨模式在理论上构成了安全闭环，但在基层执行中面临多

重消解因素，尤其需要警惕“双重校验”的制度空转。 
第一，网格员工作负荷已普遍饱和。农村网格员承担信息采集、矛盾排查、民生服务、应急响应等

多项职责，叠加上门复核 AI 法律咨询结果这一硬性任务后，极易陷入应接不暇的境地。如无专门的考核

权重调整和减负配套，网格员可能仅凭 AI 生成的结论直接签字确认，或采取批量集中电话“走过场”，

使人工复核丧失实质校验功能。 
第二，专业能力鸿沟不容忽视。绝大多数农村网格员并不具备法律专业背景，难以判断 AI 给出的借

贷利息计算、诉讼时效中断、相邻权等专业建议是否存在隐蔽错误，复核往往只能停留在询问“是否解

决”“是否满意”的满意度回访层面，难以识别算法“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的高级幻觉。 
第三，“数字分身”策略存在信任反噬风险。以老支书、金牌调解员为原型的“AI 法律明白人”一

旦生成错误建议，不仅会误导村民，更可能直接损害该乡贤本人常年积累的声誉，引发对基层治理权威

的连带性质疑。此外，若人格化语料采集缺乏充分知情同意，或未约定去世后的数字形象使用规则，极

易引发人格权与伦理争议，反而瓦解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乡土信任。 

4.3. 地方性知识的编码转译与叙事重构 

让机器学习“说人话、讲土话”，必须开展大规模的农村法治语料抢救工程。司法机关与科研机构

应深入各地乡村，系统搜集、整理、标注各地的村规民约、方言俗语、民间谚语以及典型矛盾纠纷调解

笔录。通过微调(Fine-Tuning)技术，将这些饱含泥土芬芳的“地方性知识”注入大语言模型中，训练出精

通“乡土法理”的垂类大模型。 
在内容生产机制上，要引导生成式 AI 从“法条搬运工”向“故事讲述者”转变。法律规定应当被嵌

入到具有戏剧张力的生活流叙事中。例如，在处理邻里地界纠纷时，AI 可以自动生成一个融合了本地地

名、方言俚语、结合当地因果报应传统价值观的短剧本。算法逻辑必须从基于兴趣的推荐，转为基于“法

治素养缺陷诊断”的干预式推荐。系统应着力判断用户“不具备什么知识”，而非用户“喜欢看什么”。

通过叙事重构，让冷峻的法律规范与温润的乡土伦理达成“重叠共识”，使法治教育在保持严肃内核的

同时，披上乡土文化的外衣。 
将地方性知识注入大模型并实现叙事重构，在操作层面面临着数据、技术与文化三重风险。 
其一，农村法治语料抢救工程成本高昂且充满隐私陷阱。村规民约、调解笔录等文本非结构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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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方言混杂，高质量标注需要兼具法学素养和方言能力的专业人员，人力供给严重不足。而调解笔录

中充斥着村民的家庭矛盾、经济纠纷甚至轻微违法信息，在未建立严格的匿名化与分级授权机制前即投

入训练，极易造成敏感隐私的大面积泄露。 
其二，微调训练可能固化落后观念，模糊法律边界。一些根植于乡土的地方性知识包含男尊女卑、

宗族私了、因果报应式惩罚等与传统法治精神相悖的元素。若无价值对齐的约束与过滤，大模型可能为

迎合“乡土法理”而输出实质消解法治理念的内容，例如以“前世冤孽”解释伤害案件，或默认宗族势力

对纠纷的压制性“调解”，反而侵蚀法治权威。 
其三，“基于法治素养缺陷诊断”的干预式推荐，本质是对用户法律知识薄弱点的精准画像，一旦

推行不当，极易让农村居民产生被监视、被贴标签的屈辱感，尤其当系统因误判其素养缺陷而持续推送

基础法律常识时，反而会加深“你们认为我不懂法”的心理抗拒，催生新的数字排斥与信任危机。 

4.4. 伦理风险的栅栏防护与算法问责 

最后，必须为狂奔的人工智能套上法治的缰绳，建立全生命周期的数据安全与算法监管屏障。针对

农村居民数据权利意识薄弱的特点，确立“默认保护”原则，即数据采集系统应默认处于最小必要权限

状态，用户高度敏感的个人信息必须经过三重授权才能调用。严禁任何系统通过诱导性话术套取非必要

权限。 
更重要的是建立“算法可解释性”的强制标准。鉴于农村法治教育关涉基本权利保障，应当规定法

律类 AI 在给出建议时，必须同步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公示信息源、置信度评估以及风险提示。一旦因算法

缺陷导致规模性错误传播，监管机构有权启动算法安全审查，并依据“谁开发、谁负责，谁运营、谁担

责”的原则实施严厉追责。同时，应设立县级数字法治救济基金，专门针对因信赖错误 AI 法律建议而致

损的弱势群体提供维权周转资金和法律援助，从而为农村居民筑牢抵御技术风险的坚固防线。 
为智能法治教育套上伦理缰绳十分必要，但在农村场景中，相关保护机制同样易被架空。 
“默认保护”原则与极致的最小必要权限，在实践中有可能与服务可用性发生冲突。层层授权弹窗

和关闭默认权限的设计，对数字经验不足的农村老人而言往往意味着“用不了”，他们会倾向于一次性

点击“全部允许”，反而使权限管控形同虚设。三重授权机制若流程设计不当，还可能导致 AI 因数据匮

乏而丧失基本的情境感知能力，降低服务质量，造成村民在“要么裸奔式授权、要么无法使用”之间被

迫二选一。 
算法可解释性强制标准在农村的落地更具挑战。要求法律类 AI 公示信息源、置信度与风险提示，在

技术上面临大模型内部决策链路难以线性追溯的根本难题，即便给出置信度数字，老年用户也几乎不可

能据此修正决策；若将解释简化为“此条建议可能不准确，请咨询真人律师”，则又会削弱 AI 的辅助实

效，与智慧普法的初衷背道而驰。 
追责机制方面，“谁开发、谁负责，谁运营、谁担责”原则在面对跨省甚至跨国运营的云服务商和开

源基座模型时，县级监管机构缺乏实际的调查权限与取证能力，算法问责容易悬置。县级数字法治救济

基金则可能面临资金来源单薄、审核标准模糊的双重压力：一方面，如何证明损失系“因信赖错误 AI 建
议”而直接造成，在举证上难度极高；另一方面，有限的基金面对大面积误信事件时可能根本无力赔付，

反而引发二次矛盾，形成新的稳定风险。 

5. 结论 

人工智能叩响了乡土中国的大门，带来了打破法治教育资源垄断桎梏的希望，但也投下了技术异化

与人文失序的阴影。农村法治教育的智能化转型，绝非简单的硬件铺设与软件安装，而是一场涉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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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文化自信与制度伦理的深刻革命。 
要值得注意的是，代码无法完全理解人间的悲欢，算法也难以度量人心的向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

我们要利用人工智能跨越物理天堑，更要守护乡土社会的人情底色；要追求精准滴灌的效率，更要警惕

数据榨取的风险。唯有坚持技术逻辑与乡土逻辑的双向奔赴，构建起基础设施、信任机制、话语体系与

伦理规则的优化路径，才能真正让农民在数字时代享受到既普适普惠又公平正义的法治阳光，让冰冷的

法条在阡陌纵横的田野上，绽放出温润的人性之光。 

基金项目 

2025 年度安徽省教育厅高校人文重点项目《安徽省职业教育服务数字乡村建设的效能评估与推进机

制研究》(2025AHGXSK30065)；2026 年池州市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重点项目《池州未来产业布局

与新的经济增长点培育研究》(2026ZD15)；池州学院 2024 年度质量工程项目《知识产权法教学创新团队》

(2024XJXTD03)；池州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非认知能力、职业教育协同助力农村低收入人

口提能增收研究》(CZ2025YJRC44)；池州学院 2025 年度校级质量工程校本一流教材建设项目《数字人

力资源管理》(2025XJCJS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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